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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交通大学（含峨眉校区） 

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协议书管理办法 

为确保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协议书的严肃性，维护学校的声誉和

全体毕业生的整体利益，规范我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协议书的管

理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适用范围：参加“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”或“全国研

究生入学统一考试”入学的全日制西南交通大学毕业生。 

一、就业推荐表 

《西南交通大学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推荐表”）供毕

业生应聘用人单位时使用，由学校招生就业处统一格式，毕业生在就

业网填写提交推荐表信息后自动生成，由学院（系）审核并填写学院

（系）意见后统一打印，加盖学院（系）公章和招生就业处公章后生

效。毕业生只能同时持有一份推荐表原件，应聘时持复印件，确定签

约单位后再将推荐表原件交予用人单位。定向、委培、保研（博）生

不能打印就业推荐表。 

（一）就业推荐表的制作和打印 

1、毕业生在交大就业网核对并提交生源信息校核后，自动生成

推荐表打印格式。原则上毕业生应在每年 9月 1日前提交生源信息校

核，各学院（系）可视情况适当调整生源信息提交截止时间。 

2、就业推荐表由学院（系）统一集中打印，并由学院（系）集

中加盖学院（系）及招生就业处公章之后将就业推荐表发放给毕业生。 

3、未提交生源信息校核的毕业生不能生成推荐表，若错过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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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系）统一打印时间，可由学院（系）视情况选择为其打印或授权毕

业生自行打印。 

（二）推荐表的补发换发 

1、非违约情况下，只能办理一次推荐表补发或换发 

（1）推荐表遗失补发。毕业生登陆就业网申请推荐表补发，并

如实填写遗失原因。经学院（系）审核，推荐表遗失情况在就业网公

示 3天后，毕业生可自行打印 1次推荐表。 

（2）推荐表损坏或信息有误换发。毕业生登陆就业网申请推荐

表换发，选择相应原因如实填写，并将原推荐表返回学院（系）学生

工作组审核后，学院（系）授权毕业生自行打印 1次推荐表。 

2、违约情况下，只能办理一次推荐表换发。 

若毕业生与原签约单位解除协议，且原单位未退回就业推荐表，

学院（系）在办理违约手续时可同时授权毕业生自行打印 1次推荐表。 

二、就业协议书 

《西南交通大学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书”）是

经教育部授权，供我校应届毕业生在与用人单位正式确立劳动人事关

系前，由甲方（用人单位）和乙方（高校毕业生）经双向选择，确立

就业关系、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，

受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保护。学校作为协议书的见证方，有

监督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方履行协议的权利和义务。同时，协议书也

是学校进行毕业生就业管理、编制就业方案及毕业生办理就业手续的

重要依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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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协议书的领取和就业去向信息登记 

毕业生只能同时持有一份协议书，原则上所有需要签订协议书的

毕业生都应在就业网填写完成就业去向后自行打印协议书，即采取以

下第 1种方式打印协议书。 

1、网上自行打印协议书 

毕业生提交生源信息校核后才能进行毕业去向登记和协议书打

印。需要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，填写就业去向时应选择“签就业

协议形式就业”，并填写相关信息。填写完成后，系统自动生成包含

毕业生信息和用人单位信息的协议书，毕业生打印出书面协议书，与

用人单位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协议书签订后两周内，将其中一份协

议书交回学院（系）学生工作组。 

2、到学院（系）领取空白协议书 

若遇到用人单位需要毕业生持空白协议进行笔试面试等特殊情

况，毕业生可到学院（系）申领空白协议书与用人单位现场签约。已

在网上自行打印协议书的毕业生不可再到学院（系）领取空白协议书。

签约两周内，毕业生需登录就业网填写就业去向信息，并将一份已签

约协议书返回学院（系）学生工作组。学院（系）打印空白协议书的

份数不能超过总人数的 10%，请毕业生尽量采用第一种方式签约。 

（二）协议书的返回和就业去向信息审核 

1、学院（系）审核 

毕业生将协议书返回学院（系）后，学院（系）应核实返回的协

议书编号和签约单位与该生就业网登记信息是否一致，若一致，则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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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并修改就业去向状态为“已交至学院（系）”；若信息不一致，则须

核实具体情况，并按照协议书换发（含违约情况处理）。各学院（系）

在每周五下班前将一周以来已提交签约信息的协议书汇总并交至招

生就业处审核。 

2、招生就业处审核 

招生就业处收到学院（系）统一返回的协议书后，首先在就业网

登记并修改就业去向状态为“已交至就业处”，随后对毕业生协议书

包括就业去向的填写内容进行逐一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毕业生就业去

向状态改为“已审核”，毕业生就业去向登记流程完结。若审核中发

现问题会通过就业网站内邮件或电话方式与毕业生取得联系。请毕业

生关注就业网并保证手机号码正确。 

（三）就业去向信息的修改和协议书的补发、换发 

原则上学校仅允许毕业生最多办理一次协议书签订前的就业去

向信息修改和一次协议书补发、换发手续（含违约，用人单位提出解

除协议除外）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：应届毕业生的协议书补发、换发

（含违约）手续在每年 12 月 1日以后开始办理。 

1、协议书签订前就业去向信息修改 

若毕业生填写了就业去向信息，但因故没有打印协议书，或打印

了协议书未与原填写单位签约，可以通过就业网申请修改就业去向信

息。已打印协议书的毕业生需将协议书返回到学院（系）学生工作组。

学院（系）学生工作组收到申请后，应与用人单位联系确认毕业生未

签约后方可通过审核，并授权毕业生再次填写。此项申请仅限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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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已签约而谎称未签约的，按照《西南交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

给予警告及以上处分。 

2、协议书遗失后的补发 

（1）毕业生到学院（系）领取空白协议书或自行打印协议书后

应尽快交由用人单位签约，避免发生遗失。确因遗失协议书需要补办

的，毕业生登陆交大就业网后台填写遗失过程并提交学院（系）学生

工作组审核。 

（2）学院（系）应认真核实毕业生协议书遗失申请的真实性，

向毕业生原意向单位、其他同学了解核实其签约情况。若有已签约而

谎称遗失的，按照《西南交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给予警告及以

上处分。 

（3）若确认毕业生未签约，学院（系）在交大就业网审核毕业

生所提交的补办申请，审核成功后协议书遗失信息自动提交到遗失公

告栏（公示 7 天），公示期间若没有人交回遗失的协议书、没有收到

举报的，毕业生可通过交大就业网再次填写就业去向并打印协议书。 

（4）毕业生签约后因故遗失协议书需要补办的（签约单位不

变）：①若协议书一式三份全部遗失,按照以上协议书办理程序办理;

②若遗失其中一份或两份,可复印将复印件交由学校留存。 

3、协议书签订后的违约 

（1）毕业生若有违约意向,首先应在学院（系）学生工作组申请

备案（研究生首先应征得导师同意，持导师意见到学生工作组申请备

案）。备案完成后，方可与用人单位协商解约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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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用人单位同意后，毕业生登陆交大就业网提交违约申请，

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违约原因等内容，上传违约证明电子稿。提交成功

后，毕业生将违约证明原件和协议书（至少一份）交到学院（系）学

生工作组等待审核。 

（3）学院（系）应认真审核毕业生违约原因及违约材料，若同

意毕业生违约，由学院（系）辅导员和学院（系）副书记审核后，毕

业生可再次填写就业去向信息并打印新协议书。 

    注：在用人单位签署同意解除协议意见之前，招生就业处和学院（系）不会签署或表达

任何同意违约意见。 

4、协议书损坏后的换发 

毕业生到学院（系）领取空白协议书或自行打印协议书后应尽快

交由用人单位签约并妥善保管，避免损坏情况的发生。若签约前协议

书发生损坏需要换发，毕业生应通过交大就业网提交换发申请，并将

损坏后的一式三份协议书交回学院（系）学生工作组。学院（系）在

交大就业网审核毕业生所提交的换发申请，学院辅导员和副书记审核

成功后毕业生可通过交大就业网打印协议书。签约后发生损坏的，可

复印后将复印件交由学校留存。  

    注：以上协议书遗失后的补发、协议书签订后的违约、协议书损坏后的换发三种情况仅

限申请 1次（例如申请补发后，就不能再申请违约和换发）。 

三、各学院（含峨眉校区）应根据本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学

院的协议书管理办法或细则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西南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九月五日 


